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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理应收账款质押授信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授信额度：公司预计本次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丹阳市支行申请应收

账款质押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审议情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此次额度尚在授权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优化公司现金资产情况，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公司业务发展，花王生态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工程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向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丹阳市支行申请办理人民币授信业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丹阳市支行 

负责人：王祖斌  

注册地址：丹阳市东方路 23 号 

成立日期：1996 年 11 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842457656Q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及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二、应收账款基本情况  

本次质押授信的标的为公司在工程业务过程中形成的应收账款。  

三、应收账款质押授信的主要内容  

1. 授信额度：应收账款质押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 亿元以内。  

2. 授信期限：12 个月。  

四、办理应收账款质押业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办理应收账款质押授信业务可以将流动性较低的应收账款转变为

流动性较高的现金资产，优化公司现金资产情况。同时，可以拓宽融资渠道，减

少银行信贷政策变化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次应收账款质押授信业务能对公

司现有资金获取方式进行有益补充，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该事项在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十二项议案决议中授权公司法定

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等，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